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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湿面米制品（方便湿米粉、方便湿面）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方便湿面米制品（方便湿米粉、方便湿面）的分类、要求，以及检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自制或外购湿米粉、湿面中一种或几种为原料，辅以或不辅以外购淀粉制品、调味

品包(半固态复合调味料包、液态复合调味料、固态复合调味料中的一种或几种)、蔬菜制品包（蔬菜类

方便菜肴、酱腌菜、蔬菜干制品中的一种或几种）、食用菌制品包、熟肉制品包、包装饮用水、外购畜

禽血制品包、外购豆制品包、外购动物性水产制品包、外购魔芋制品包、外购调味面制品、外购熟制坚

果及籽类制品包、外购蛋制品、外购固体饮料、外购香辛料、外购腌腊肉制品包、外购干酪、外购再制

干酪、外购膨化食品包中的一种或几种组成，配以或不配以加热包经组合或不组合包装而成的方便湿面

米制品（方便湿米粉、方便湿面）。 

     自制湿米粉（方便湿米粉、方便湿米线）是以干制米粉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复合调味料、食用植

物油、食用盐、味精、香辛料、食用香精香料中的一种或几种，经浸泡或不浸泡、加工烹饪、冷却或不冷

却、包装、杀菌或不杀菌等工艺加工而成的方便湿米粉。 

自制湿面（方便湿面）是以干制面制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复合调味料、食用植物油、食用盐、味

精、香辛料、食用香精香料中的一种或几种，经加工烹饪、冷却或不冷却、包装、杀菌或不杀菌等工艺加

工而成的方便湿面条。 

根据原料不同分为不同类别。 

2要求 

2.1原辅料要求 

2.1.1  干制米粉应符合DBS 45/051 或 Q/HZTT 0001S（见附录A）的规定。 

2.1.2 干制面制品应符合GB/T 40636或 LS/T 3304或 Q/BBAH 0047S（见附录B）的规定。 

2.1.3 外购淀粉制品包应符合 GB 2713 的规定。 

2.1.4 熟肉制品包应符合 GB 2726 或本企业的企业标准 Q/MXX 0008S 的规定。 

2.1.5 蔬菜制品包应符合 GB 2714 或 QB/T 5471 或 SB/T 11194 或本企业的企业标准 Q/MXX 0011S 

或 Q/MXX 0014S 的规定。 

2.1.6 食用菌制品包应符合 GB 7096 或本企业的企业标准 Q/MXX 0005S 的规定。 

2.1.7 方便湿米粉应符合 Q/SYJM 0006S（见附录 C）或 Q/YHHZK 0003 S 的规定（见附录 D）的规定。 

2.1.8 外购豆制品包应符合 GB 2712 的规定。 

2.1.9 外购动物性水产制品包应符合 GB 10136 的规定。 

2.1.10 外购畜禽血制品包应符合 Q/STX 0001S（见附录 E）或 DBS41/011 的规定。 

2.1.11 外购魔芋制品包应符合 Q/HPP 0003S（见附录F )或 GB/T 22699 的规定。 

2.1.12 膨化食品包应符合 GB 25192 的规定。 

2.1.13 调味面制品应符合 QB/T 5729 的规定。 

2.1.14 熟制坚果及籽类制品包应符合 GB 19300 的规定。 

2.1.15 蛋制品包应符合 GB 2749 的规定。 

2.1.16 固体饮料应符合 GB 710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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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 香辛料应符合 GB/T 15691 或 GB 31644 或 SB/T 11194 的规定。 

2.1.18 腌腊肉制品包应符合 GB 2730 的规定。 

2.1.19 干酪应符合 GB 5420 的规定。 

2.1.20 再制干酪应符合 GB 25192 的规定。 

2.1.21 包装饮用水应符合 GB 19298 或本企业的企业标准 Q/MXX 0007S 的规定。 

2.1.22 方便湿面应符合企业标准Q/YHHZK 0003 S（见附录 D） 的规定。 

2.1.23 食用香精香料应符合 GB 30616 或 GB 29938 的规定。 

2.1.24 调味品包、复合调味料应符合GB 31644或 DBS51/ 001或本企业的企业标准Q/MXX 0003S或 Q/MXX 

0004S或 Q/MXX 0001S的规定。 

2.1.25 食用盐应符合 GB 2721 的规定。 

2.1.26 食用植物油应符合 GB 2716 的规定。 

2.1.27 味精应符合 GB 2720 的规定。 

2.1.28 香辛料应符合GB 14891.4或 GB/T 21725或 GB/T 15691的规定。 

2.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取适量样品置于白色瓷盘中，在自

然光下观察其色泽和性状、检查有

无杂质，嗅其气味，然后以温开水

漱口，品尝其滋味 

性状 具有产品应有的性状 

气、滋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与气味，无异味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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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固态复合

调味料 

液态复合

调味料 

半固态复

合调味料 

动物性水

产制品包 
食用菌制品包 

熟肉制

品包 

豆制品

包 

蔬菜类

方便菜

肴 

畜禽血制

品包 
酱腌菜包 

淀粉制品

包 
湿面 湿米粉 魔芋制品包 

水分，g/100g ≤ 15 - 95.0 94.0 - 95 GB 5009.3 

食用盐（以 NaCl 计），

g/100g 
≤ 58 25 25 - 15.0 8.0 - 8.0 2.0 - - GB 5009.44 

a 酸 价 ( 以 脂 肪 计 ）

(KOH)， mg/g 
≤ - 5.0 - - 3.0 5.0 - - GB 5009.229 

a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

g/100g 
≤ - 0.25 - - 0.25 0.25 - - GB 5009.227 

*铅(以 Pb 计)，mg/kg ≤ 0.8 0.9 

0.4（鱼类

制品） 

1.9（海蜇

制品） 

0.9（其

他） 

0.2（仅限以平

菇、榛蘑、香菇

为主料的产品) 

0.9（仅限以松茸

菌为主料的产

品) 

0.9[ 仅 限 以 木

耳、银耳为主料

的产品（干重

计）] 

0.4（其他） 

0.49 0.49 0.2 0.29 0.40 0.18 0.18 0.25 GB 5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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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砷(以 As 计)，mg/kg  ≤ - 0.5 - 0.49 - - GB 5009.11 

无机砷(以 As 计)，mg/kg ≤ 0.1 

0.1（鱼类

制品） 

0.5（其

他） 

0.8（仅限以松茸

菌为主料的产

品） 

0.5（干重计）（仅

限以木耳、银耳

为主料的产品） 

0.5（其他） 

- GB 5009.11 

镉（以 Cd 计),mg/kg   ≤ - 

0.1（其他

鱼类制

品） 

0.5（仅限以香菇

为主料的产品） 

0.5（干重计）（仅

限以木耳、银耳

为主料的产品） 

0.6（仅限以羊肚

菌、榛蘑为主料

的产品） 

1.0（仅限以松茸

菌为主料的产

品） 

0.2（其他） 

0.1 - 0.1 - - GB 5009.15 

甲基汞（以 Hg 计),mg/kg ≤ - 

0.5（仅适

用于含有

螺蛳、海

虾的产

品） 

0.1（干重计）（仅

限以木耳、银耳

为主料的产品） 

0.1（其他） 

- - GB 5009.17 

铬（以 Cr 计），mg/kg  ≤ - 2.0 - 1.0 - 1.0 - - GB 500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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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酵菌酸,mg/kg  ≤ - 

0.25（仅限以银

耳为主料的产

品） 

- - GB 5009.189 

N-二甲基亚硝胺，µg/kg ≤ - 4.0 - 3.0 - 3.0 - - GB 5009.26 

多氯联苯，µg/kg ≤ - 20 - - GB 5009.190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 - 5.0 GB 5009.22 

展青霉素 b，µg/kg ≤ - 20 - GB 5009.185 

淀粉，g/100g  - 不得检出 - GB 5009.9 

亚硝酸盐，mg/kg ≤ - 30 - GB 5009.33 

蛋白质，g/100g ≥ - 4.0 - GB 5009.5 

注：*铅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2 的规定。 

a 适用于含油且经过油炸的产品。其中酸价指标不适用于使用发酵型配料和酸性配料的产品，例如：豆瓣酱、甜面酱、酱腌菜制品（泡辣椒 、槽辣椒 、剁辣椒 、泡姜 、泡豇豆 、盐渍竹笋、

盐水渍辣椒和酸性配料（番茄、酿造食醋、柠檬酸、冰乙酸、乳酸)等产品。 

b 仅限于添加山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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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香 辛

料包 

蔬 菜 干

制品 

腌 腊 肉

制品 

膨化食品

（ 含 油

型） 

膨 化 食

品（非含

油型） 

固体饮

料 

调味面制

品 

包 装 饮

用水 

蛋制品 熟制坚果及

籽类制品 

干酪 /再制

干酪 

筛上残留量，（g/100g）  ≤ 2.5 - -  -  - - - - - - - GB/T 15691 

水分，%              ≤ 14 18 - 7 7 - - - - - - GB/T 12729.6

（香辛料） 

GB 5009.3 

总灰，/%             ≤ 10 - - - - - - - - - - GB/T 12729.7 

酸不溶性灰分，%      ≤ 5 - - - - - - - - - - GB/T 12729.9 

总砷（以 As 计），mg/kg  ≤ - 0.5 - - - - - 0.01 - - - GB 5009.11 

镉（以 Cd 计），mg/kg   ≤ - - - - - - - 0.005 0.05 0.5  GB 5009.15 

*铅（以 Pb 计），mg/kg ≤ - 0.7 - 0.4 0.4 0.9 0.4 0.009 0.18（其

他） 

0.48（皮

蛋/皮蛋

肠） 

0.4（生咖啡

豆及烘焙咖

啡豆） 

0.15（其他） 

0.28 

GB 5009.12 

甲基汞 a （以 Hg 计），mg/kg             

≤ 

- 0.5 - - - - - - - - - GB 5009.17 

亚硝酸盐 b（以 NaNO2 计），

mg/kg        ≤ 

- 20 - - - - - 0.005 - - - GB 5009.33 

酸价 (以脂肪计） (KOH)， 

mg/g               ≤ 

- - - 5 - - 3 - - 3 - GB/T 5009.56 

GB 5009.229 

GB/T 50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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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值（以脂肪计），g/100g              

≤ 

- - 0.5（火

腿、腊

肉、咸

肉、香

（腊）

肠 

1.5（腌

腊禽制

品） 

0.25 - - 0.25 - - 0.8（葵花籽） 

0.5（其他） 

- 

GB/T 5009.56 

GB 5009.227 

GB/T 5009.37 

三甲胺氮，mg/100g   ≤ - - 2.5（腌

腊肉火

腿） 

- GB 5009.179 

脂肪，g/100g        ≤ - - - - - - 27 - - - - GB 5009.6 

氯化物（以 Cl
—
计），%  ≤ - - - - - - 4 - - - - GB 5009.44 

注：*铅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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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微生物限量 

2.4.1 动物性水产制品包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2.4.2 食用菌制品包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a 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 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食用菌制品包按其主要原料的类别判定(主要原料是指除水外，单一原料类别添加量之和占比最高)。 

2.4.3 熟肉制品包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 5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4 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25g 5 0 0 - GB 4789.30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b，/25g 5 0 0 - GB 4789.6 

a 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 执行； 

b 适用于使用牛肉类原料的熟肉制品包。 

熟肉制品包按其主要原料的类别判定(主要原料是指除水外，单一原料类别添加量之和占比最高)。 

2.4.4 即食豆制品包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3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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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蔬菜制品包（蔬菜类方便菜肴、酱腌菜）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表 7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b，CFU/g（仅限蔬

菜 

类方便菜肴） 
5 2 104 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d，CFU/g 5 2 10 103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b不适用于使用豆瓣酱、甜面酱、黄豆酱、酱腌菜（泡酸菜、泡生姜、泡辣椒、盐白菜、盐水竹笋、泡青菜、 

泡萝卜、泡大蒜、泡豇豆、芽菜）且无杀菌的产品。 

d不适用于非灭菌发酵型产品。 

蔬菜制品包按其主要原料的类别判定(主要原料是指除水外，单一原料类别添加量之和占比最高)。 

2.4.6 畜禽血制品包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表 8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4 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25g 5 0 0 - GB 4789.3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 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2.4.7 淀粉制品包、方便面【面饼、米粉（米线）饼、粉丝饼】、方便湿面（不含料包）、方便湿

米粉（不含料包）应符合表 9 的规定。 

表 9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b，CFU/g 5 2 104 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b，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沙门氏菌c，/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b非即食淀粉制品包不检测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 

c仅限熟制面米制品、即食淀粉制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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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即食调味品包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 

表 10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2.4.9 即食魔芋制品包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 

表 11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5 106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20 102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2.4.10 蔬菜干制品制品包应符合表 12 的规定。 

表 12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4 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蔬菜干制品包按其主要原料的类别判定(主要原料是指除水外，单一原料类别添加量之和占比最高)。 

2.4.11 再制干酪制品应符合表 13 的规定。 

表 13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3 104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0 103 GB 4789.3 

霉菌，CFU/g ≤50 GB 4789.15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2 102 103 GB 4789.10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25g 5 0 0 - GB 4789.3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 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再制干酪制品包按其主要原料的类别判定(主要原料是指除水外，单一原料类别添加量之和占比最高)。 

2.4.12 干酪制品应符合表 1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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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大肠菌群，CFU/g 5 2 100 103 GB 4789.3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2 102 103 GB 4789.10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25g 5 0 0 - GB 4789.3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 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干酪制品包按其主要原料的类别判定(主要原料是指除水外，单一原料类别添加量之和占比最高)。 

2.4.13 包装饮用水应符合表 15 的规定。 

表 15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大肠菌群，CFU/mL 5 0 0 - GB 4789.3 

铜绿假单胞菌，CFU/250mL  5 0 0 - GB 8538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 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2.4.14 膨化食品包应符合表 12 的规定。 

表 16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4 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2 GB 4789.3平板计数法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膨化制品包按其主要原料的类别判定(主要原料是指除水外，单一原料类别添加量之和占比最高)。 

 

2.4.15 调味面制品应符合表 13 的规定。 

表 17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1 104 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霉菌，CFU/g ≤ 150 GB 4789.15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调味面制品包按其主要原料的类别判定(主要原料是指除水外，单一原料类别添加量之和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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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6 熟制坚果及炒货应符合表 14 的规定。 

表 18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霉菌b，CFU/g ≤ 25 GB 4789.15 

沙门氏菌c，/25g 5 0 0 - GB 4789.4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b仅适用于烘炒工艺加工的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 

c不适用烘炒类、油炸类、膨化类的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 

熟制坚果及炒货按其主要原料的类别判定(主要原料是指除水外，单一原料类别添加量之和占比最高)。 

 

2.4.17 蛋制品应符合表 15 的规定。 

符合罐头食品加工工艺的再制蛋制品,应符合罐头食品商业无菌的要求。 

表 19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大肠菌群b，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菌落总数，CFU/g（液蛋制品

、干蛋制品、冰蛋制品） 
5 2 5×104 106 GB 4789.2 

菌落总数，CFU/g（再制蛋(

不含糟蛋）） 
5 2 104 105 GB 4789.2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9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b不适用非即食的再制蛋制品。 

蛋制品按其主要原料的类别判定(主要原料是指除水外，单一原料类别添加量之和占比最高)。 

 

2.4.18 固体饮料应符合表 16 的规定。 

表 20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大肠菌群b，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菌落总数，CFU/g 5 2 104 5×104 GB 4789.2 

霉菌，CFU/g ≤ 50 GB 4789.15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b不适用于添加食用菌种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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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应符合 JJF 1070 的规定。 

2.6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 

2.7 其他要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 规定，外购物料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 的规

定，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 GB 2761 的规定，污染物限量应 符合 GB2762 的规定，农药残留限量

应符合 GB2763 的规定；兽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31650 的规定。 

3 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要求、菌落总数（仅限规定限量的产品）、大肠菌群（仅限规定限量的

产品）、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型式检验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Q/MXX 0010S-2025 

 

附录A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附录B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附录C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附录D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附录 E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附录 F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Q/MXX 0010S-2025 

 

编制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以自制或外购湿米粉、湿面中一种或几种为原料，辅以或不辅以外购淀粉制品、调味品

包(半固态复合调味料包、液态复合调味料、固态复合调味料中的一种或几种)、蔬菜制品包（蔬菜类方便

菜肴、酱腌菜、蔬菜干制品中的一种或几种）、食用菌制品包、熟肉制品包、包装饮用水、外购畜禽血制

品包、外购豆制品包、外购动物性水产制品包、外购魔芋制品包、外购调味面制品、外购熟制坚果及籽类

制品包、外购蛋制品、外购固体饮料、外购香辛料、外购腌腊肉制品包、外购干酪、外购再制干酪、外购

膨化食品包中的一种或几种组成，配以或不配以加热包经组合或不组合包装而成的方便湿面米制品（方便

湿米粉、方便湿面）。 

自制湿米粉（方便湿米粉、方便湿米线）是以干制米粉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复合调味料、食用植物

油、食用盐、味精、香辛料、食用香精香料中的一种或几种，经浸泡或不浸泡、加工烹饪、冷却或不冷却、

包装、杀菌或不杀菌等工艺加工而成的方便湿米粉。 

自制湿面（方便湿面）是以干制面制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复合调味料、食用植物油、食用盐、味

精、香辛料、食用香精香料中的一种或几种，经加工烹饪、冷却或不冷却、包装、杀菌或不杀菌等工艺加

工而成的方便湿面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有关规定，制订本企业标准，作

为组织生产、质量控制和监督检查依据。 

本标准中铅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762的规定。 

 

                                河南莫小仙食品有限公司 


